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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喝酒出事
这些人必须担责

律师表示，一般情况下，聚会喝酒
出事，要由聚会的组织者和积极劝酒者
承担责任。

首先，组织者在聚会中起着主持、
安排作用，喝什么酒、怎么喝、怎么过
来参加聚会、聚会后怎么回家，一般都
要由组织者事先安排好，做好提醒工
作。而酒席上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一般
也是组织者最了解。因此，引导大家理
性饮酒，照顾每一个人的健康、安全，
是组织者应尽的义务。

其次，聚会中积极劝酒者也应当承
担责任。严格意义上说，这些人是活跃
的“灌酒者”，别人不能喝、不愿意
喝，仍采取各种手段，迫使他们碍于情
面喝酒，从而导致醉酒。我国《民法通
则》 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
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
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
任。”《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规定：“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
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若
出现饮酒者饮酒过量导致伤亡，劝酒者

也难逃法律责任。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大家都没

有劝酒，但饮酒者自己饮酒过量，就
是大家俗称的贪杯。如果组织者和参
加聚会的人未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
导致贪杯的人喝酒出事，也应承担一
定的责任。

律师说，如果参加聚会的人发现
醉酒者要在酒后实施不法行为而未加
劝阻，相关人员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赔偿责任
同席做到这些可免责

聚会本来是好事，但若不注意一些
事项，就有可能麻烦上身。聚会因饮酒
发生意外，所有参与人员被判赔的案件
并不少见。那么，遇到这样的事，就肯
定难免赔偿吗？律师说，这不是绝对
的，只要做好以下几点，即使同席也可
免责：

首先，要做到文明喝酒，健康喝
酒，摒弃旧的、不好的习俗和风气，做
到不劝酒，不以酒作为聚会的主角，从
根本上杜绝饮酒安全隐患。

其 次 ， 若 席 间 已 经 有 人 饮 酒 过
量，那么，同席的人一定要做好安全
注意工作。对醉酒者，应安全护送其
到家，并通知其家属进行陪护。若没

有家属在场，应安排好人在场陪护到
酒醒，或者通知其家属领回。

律师提醒，在朋友聚会喝酒的时
候，应注意把握好度，在朋友身体不
适或者驾驶机动车的情况下不强劝，
要保证其在醉酒状态下的安全，并对
其酒后驾车等不法行为进行劝阻。做
好这些工作，就可以避免承担相应的
责任。

注意保留相关证据

律师表示，同席的人尽到了注意义
务，是避免责任的关键。但是，喝酒聚
会多是熟人之间的事，空间相对封闭，
没有外人在场。如果席间大家都喝得醉
醺醺的，怎么才能证明谁没有劝酒，谁
尽到了注意义务呢？

律师说，由于聚会具有私密性，
很少有监控，若出现纠纷，各方各执
一词，确实很难取证。但是，聚会若
在酒店等经营场所进行，聚会的组织
者可以提供消费清单，证明上面没有
足以使人醉酒的酒水，以此主张免
责。同时，聚会的参与人也要注意保
留自己没有强制性劝酒的证据以及聚
会后已经尽到相应的安全注意义务的
证据，如护送回家的出租车发票，通
知家属的电话通话清单等。 黄 慧

聚会喝酒出意外 做到这些可免责

都说小酌怡情，但饮酒过
量，轻则伤身，重则害命。这
并不是危言耸听，少年15岁考
上大学，开学第一天同学聚会
时喝酒猝死；一男子饮酒过量
猝死街头，同饮者被判赔偿10
万多元……这样的案例并不鲜
见。

假期将至，家人、亲戚和
朋友的聚会增多，席间高朋满
座，喝酒是难免的，喝点酒联
络联络感情是好事，但如若喝
坏了身体，甚至丢掉了性命，
这个责任该由谁来埋单呢？

问：买卖未签书面合同，发生纠纷，如何维权？
答：双方没有签书面合同，一方可以提供送货

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
系，法院通常结合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
以及其他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做出认定。

对于没有记载名称的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
函件、凭证也可以作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

问：学校应尽到哪些安全注意义务？
答：在校园事故中，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尽的安

全注意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下列类型：
（1）提供安全教育环境的义务；
（2）提供适合教育人员的义务；
（3）组织、管理学生活动的义务；
（4）预防、救助学生健康的义务。
如果学习违反上述义务，导致学生人身伤害

的，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111走近走近 9

电话：13303950517
邮箱：ablhxh@126.com

法治
维权

2016年9月27日 星期二
责编：王夏琼 电话：5616817AZHI

法治 10F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李 凯 律师

为增强学校师生的消防安全知识水
平，普及消防安全素质教育，认真贯彻消
防安全进学校、进教材工作，进一步提高
校园防控火灾事故的能力，近日，市消防
支队精心设计、印制了两万册《中小学生
消防安全教育读本》，面向全市各中小学
校免费发放。

长 期 以 来 ，
市消防支队主动
作为，积极配合
教育主管部门深
化学校消防安全
教育，努力加强
中小学生的消防

安全素质教育，通过举办宣传活动、规范
指导学校消防安全教育、引导学生到消防
站参观学习等多种举措，促进学校消防安
全教育水平提升。《中小学生消防安全教
育读本》的编印，解决了我市中小学消防
教育缺乏规范书籍的问题。支队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广泛开展“主题班会”、“开
学第一课”、“学生消防教育宣传月”等活
动，定期组织疏散演练和宣传教育实践活
动，切实做到有教材、有师资、有课时，
真正达到“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
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

此次印制的 《中小学生消防安全教
育读本》 内容通俗、直观、易懂，知识
性、趣味性强，共四章十四课，按照学
校、家庭、社区、农村划分课时，每课
时按照“您知道吗”、“消防提示”、“案
例分析”、“拓展实践”四部分进行消防

安全解读。书本内容附以趣味漫画，图
文并茂，贴近学生的生活和知识层次，
同时也为学校“常驻消防员”开展消防
进课堂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阅读该教
育读本，中小学生可以了解消防安全知
识和做好火灾预防、扑救、自救逃生等
方面常识，在学习的过程中自觉将消防
知识融入日常生活中，从而带动家庭火
灾防控，增强全社会消防安全意识，为
最大限度减少火灾事故的发生有重要意
义。

市消防支队副支队长徐建华表示，今
后，将继续配合教育部门积极加强学生的
消防安全素质教育工作，同时，也倡议各
级政府、相关部门、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
共同行动起来，积极履行职责使命，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为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
共尽一己之力。 张彦军

两万册《消防安全教育读本》进学校

近年来，市人防办严格落实国家人防办人防训
练实战化的要求，努力改进训练作风，提高训练成
效，做到战训一致，战时怎么行动，平时就怎么训
练演练。

以实际编成演习。按国家人防办要求的“一中
心三部门”的人防指挥部编成要求，重新调整了市
本级人防指挥部编成，配备了精干高效的指挥部首
长，设置了指挥控制中心、情报信息部门、政治工
作部门、综合保障部门，按实名制要求配齐了各部
门、各要素、各席位人员，真正做到着眼实战、军
民兼容、平战一体。

以实际身份参演。要求参演人员真演、真练，
没有以虚代实，没有人防办包办，均为战时承担人
防斗争任务的人员。市政府、军分区领导将带头参
演，发挥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用实际手段指挥。根据现有指挥手段，结合信
息化特点，充分依托信息化指挥网络、可视会议系
统、空情接收系统、有线无线警报统控系统指挥预
警报知行动，用电动警报和电声警报、机动警报和
手摇警报、音响警报和社会媒体发放等各种警报终
端发放警报信号，提高依托实际手段指挥的能力，
检验现有设施设备的性能。 余常庆

市人防办

扎实开展实战训练

为进一步做好法警信息宣传工作，展现出优秀
司法警察的风采，源汇区人民检察院法警大队自编
队以来，积极强调司法警察的信息宣传，多管齐下
激励法警多写好文章和好信息。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法警大队牢固树立“优秀司
法警察形象”，将信息工作作为法警工作的一项重
要工作来抓，通过集中学习、培训、强化宣传信息
工作的重要意义，激发每一名法警撰写信息的积极
性，促进信息宣传工作良性循环。同时，进一步强
化信息报送责任感，认真做到及时、准确、精炼和
简洁，及时发现捕捉法警工作亮点，从不同角度全
面、及时、准确反映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的建设、
教育训练和安全防范等工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
司法警察的认知度和人民群众满意率。 季闻博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法警大队

做好信息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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